
沈阳国资监管统一工作平台建设相关 

情况说明 

一、平台建设背景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资国企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存量资源，也是转型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所在‚深

化国资国企改革，仍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伴

随着改革的进行，对于国资国企的监管也显得尤为关键。 

2018年，国资委组织召开中央企业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

现场推进会议。会议提出，在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范围内开展

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深化国资监管信息化

顶层设计，促进国资监管和集团管控信息化水平协同提升，

推动国资监管向实时动态转变。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总体要求是建立完善的国资监管信息化工作平台，

持续推进信息化与监管业务深度融合，更好适应以管资本为

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进一步增加国资监管的针对性、

及时性和有效性。工作安排是 2018 年为试点推动年，加快实

现大额资金动态监测，初步建成国资监管综合信息监测展示

系统，以中央企业“三重一大”决策和运行为着力点，探索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为全面建设年，要基本建成国资

监管信息管理系统，初步构建实时动态监管体系;2020 年为

巩固提高年，全面建成国资监管信息管理系统，为实时动态

监管提供全面支撑。 



2019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9〕9号）中提出，搭建实时在线

的国资监管平台。出资人代表机构要加快优化监管流程、创

新监管手段，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整合包括产权、投资和财

务等在内的信息系统，搭建连通出资人代表机构与企业的网

络平台，实现监管信息系统全覆盖和实时在线监管。建立模

块化、专业化的信息采集、分析和报告机制，加强信息共享，

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及时性。2019 年召开的国资监管信息化

工作专题会议，通过了《2019年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建设

工作方案》，会议同时指出，建设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是事

关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全局的大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高度

重视，将这项工作作为推动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转

变出资人代表机构职能和履职方式的重要举措，全力以赴推

进。 

目前国资国企监管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国资委作为

出资人与国资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包括：信息获取渠道和

流程不畅通，获取的信息不及时、不准确，集中处理大量信

息的能力弱。在健全监督监管制度的前提下，创新手段显得

尤为重要。本项目建设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方式，对重大国有

资产流动等关键环节实施实时监控、动态监管，确保国有资

本投到哪里、监管就延伸到哪里，努力消除监管空白点，实

现监管无盲区，切实解决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为贯彻落实国家相关部门的文件精神和建设要求，补齐

工作短板，确保国资国企监管工作的顺利实施，沈阳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了本项目的建设构想。 

二、市领导相关要求 

2019 年 5 月 16 号“沈阳市国资国企领导小组第一次会

议”上有为市长专门针对国资监管信息化提出具体要求：一、

对国有企业采购、销售、资产处置、大额资金支出、基本建

设、人事任免等事项与纪委联网；二、强调国资监管要流程

化、定量化、信息化、要有 KPI 和保证体系；三、在今年 9

月完成。 

三、立项时间 

2018 年 12 月 26 日 

四、建设计划及周期 

市国资监管工作平台项目拟分两期建设： 

一期完成平台基本数据上报功能，实施市属一级国资企

业。建设周期为 11 个月,自 2019年 4 月至 2020年 3 月底建

设完成。 

二期横向完善国有出资人监管体系及纪检监督体系，纵

向覆盖市属二级以下子企业、区级国资监管平台、区属国资

企业。建设期为 10 个月，自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 

五、一期建设完成情况 

市国资监管工作平台项目于 2018 年规划设计，经过持



续深入的企业调研，统筹规划部署，2019 年 4 月完成招标工

作。平台项目一期建设已完成一个平台（沈阳市国资监管工

作平台）、两个中心（动态监管可视化中心、国有企业监管

数据中心）、三个门户（企业工作门户、监管工作门户、国

资委网站门户）、八个子系统（国资监管数据库、 财 务 监

管系统、产权监管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监管预警系统、快

报管理系统、投资监管系统、监管协同系统）的建设及五个

模块的框架搭建。其中，“三重一大”备案管理模块已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在市大数据局政务云上正式上线试运行。与市

纪委大数据平台已完成对接，并为市信息中心、产权交易所

等相关部门设计预留多个对接接口，以备后续开发建设需要。

今年 4 月初，项目一期建设已完成。 

六、截至目前系统可实现的功能 

沈阳市国资监管统一工作平台一期项目实现了以下功

能： 

1、依托国资企业门户和监管工作门户，规范沟通渠道、

实现工作过程留痕、实现信息集中查询、实现财务数据上报

自动校验。并通过两个门户产生大量工作数据，存储到国资

监管数据中心数据库。  

2、完成了沈阳市国资委的业务梳理建设了统一的业务

模型，并对沈阳市国资委的信息化完成了顶层设计。  

3、完成了沈阳市国资委国资监管数据中心的建设，以国



资企业为主索引，将国资企业的基本信息、产权信息、人事

信息、财务信息、资产信息等都纳入了国资监管数据库。 

4、完成了市属企业三重一大备案管理的建设，在原有

“三重一大”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一企一策”的定量

指标清单备案管理，企业根据“三重一大”定量指标清单通

过平台实时备案的事项。 

七、二期计划 

二期建设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统筹建设国资国企在

线监管系统的有关要求，以巡视整改反馈、日常监督及监管

平台等发现的问题为导向，重点实施落实五个模块的具体内

容。一是健全“三重一大”备案清单管理，严格备案审核程

序；二是梳理权力运行图，深化廉政风险防控；三是强化财

务监管基础，构建三位一体的财务监管体系；四是加强风险

预警机制构建，推进风险预警闭环管理；五是重视绩效考核

管理，量化国资监管 KPI。同时，将监管体系建设深入到区级

国资监管部门及市属、区属重点子企业，实现国资监管工作

平台纵深全覆盖，促进形成上下联动的信息化监管格局。 

平台项目二期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国资监管五个模

块的建设需求已全部提出，并形成可行性报告，项目建设周

期预计 10 个月。3 月 27 日，项目二期建设方案已完成联评

联审工作，正等待有关部门组织招标。 

 


